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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地區監理所、站持續輔導地方政府，就各路線觀光旅客增長情形及需求狀況，調整營運路線

及服務型態（含差別訂價），以滿足偏鄉公共運輸多元之交通需求。 

4. 部分幸福巴士（小黃）路線營運時間，未能與其他對外公共運輸服務班次有效

銜接，影響服務效能：公路局為補足偏鄉最後一哩路之基本民行，補助地方政府規劃提供幸福巴

士或幸福小黃等公共運輸服務，惟部分路線營運時間或規劃班次未能與其他對外公共運輸有效

銜接，影響服務效能。以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營運「幸福阿里山 1路」為例，路線主要往返龍美

及茶山，週二至週五為每天固定 4 個班次（龍美往茶山 7︰00 及 15︰30；茶山往龍美 8︰10 及

16︰50），若欲從茶山前往嘉義市區，下午時段於茶山站搭乘 16︰50 班次，約 17：41 抵達龍美

站，可銜接 7314 路線公車 19︰54 班次，惟需等候逾 2 個小時始有銜接公車；欲從嘉義市區返

回茶山，上午時段嘉義市區無公車可於 7︰00 前抵達龍美站，爰龍美往茶山 7︰00 發車之班次

客座利用率難以提升；下午時段雖可搭乘 7322 路線 13︰55 班次，銜接幸福阿里山 1 路龍美往

茶山 15︰30 之末班車（表

20），惟後續即無其他公共

運輸服務可供接駁至茶

山，影響基本民行。鑑於政

府為踐行交通正義及提供

基本民行需求，已投入公

共運輸服務資源，經函請

交通部督促檢討規劃路線

班次，提升轉乘便利性，以

符目標族群需求。據復：已

針對幸福阿里山 1 路營運

班次及模式進行檢討，並

調整銜接既有 7302、7314

及 7322等 3條公路汽車客

運路線班次，另公路局將

就末班車較早發車情形，

請嘉義縣政府檢討改善。 

（十五） 政府為減輕通勤族交通負擔及提升公共運輸使用率，推動 TPASS 行

政院通勤月票方案，惟計畫績效指標有待檢討，配套措施亦欠周全，允宜研謀改

善，以提升公共運輸運量及降低道路交通事故之政策目標。 

表 20 幸福阿里山 1 路轉乘接駁班次及交通時間 
單位：分鐘 

路線名稱 
發車站 轉乘站 轉乘路線 

等候 
時間 發車時間 

預估到
站時間 

班次時間 

幸福 
阿里山1路 

茶山站 龍美站 7302 
18 

08：10 09：02 09：20 

茶山站 龍美站 7332A 
76 

08：10 09：02 10：18 

茶山站 龍美站 7314 
133 

16：50 17：41 19：54 

7322 

嘉義市大雅站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大雅院區） 

龍美站 
幸福 

阿里山1路 （-16） 
05：55 07：16 07：00 

嘉義市大雅站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大雅院區） 

龍美站 幸福 
阿里山1路 14 

13：55 15：16 15：30 

7302 

嘉義市大雅站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大雅院區） 

嘉義 
火車站 

7322C 
台灣好行 
阿里山 B 線 4 

06：55 07：06 07：10 

7322C 
台灣好行 
阿里山B線 

嘉義火車站 龍美站 幸福阿里山1路 
（-69） 

07：10 08：09 07：00 

註︰1.等候時間為負值，代表無法成功轉乘其他公共運輸服務。 
2.資料時點︰112 年 3 月 13 日。 
3.資料來源︰整理自 Google Map 及公路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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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為擴大公共運輸補貼，減輕通勤族群交通負擔，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

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3條及第4條規定，於112年4月17日訂定交通部促進公共運輸使用補助

辦法，委任公路局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下稱市縣政府）實施市縣內及跨市縣生活圈公共

運輸通勤月票票證整合優惠措施（下稱通勤月票方案）之補助，並於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

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自112年2月2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編列200億元經費

支應補助計畫，截至

113年5月底止，全國已

有19個市縣推動實施

23個通勤月票方案（圖

11），以減輕民眾交通

負擔及移轉私人運具

使用，增進道路交通安

全及均衡區域發展，達

成3年提升公共運輸運

量5％、降低道路交通

事故5％之政策目標。

經查公路局執行交通

部委任辦理通勤月票

方案補助情形，核有下

列事項： 

1. 部分通勤月票方案補助計畫績效目標與整體政策目標未盡相符，或設定目標值存

有差異，又缺乏預期效益之量化目標，衡量基期未臻一致，或未於計畫明定衡量基期：據行為時

交通部公路總局執行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下稱補助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該要點

之補助由各市縣政府於規定時間內檢具計畫書，向該局提出申請，計畫書應至少包含預期效益（

如：各類公共運具各年運量提升及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績效目標，以及其他計畫實施前、後預估之

質化與量化成效）等內容。經查通勤月票方案績效目標訂定情形，核有：（1）基北北桃、中彰投

苗及南高屏等3大生活圈共11市縣通勤月票方案，已明定「基北北桃整體生活圈內之每十萬輛機

動車輛事故率或死亡率，114年度較111年度下降5％」、「臺南市交通事故114年度較111年度降低

2.7％」等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績效目標，惟與通勤月票方案既定「降低道路交通事故5％」之整體

政策目標相較，績效目標項目未盡相符，設定目標值亦存有差異；（2）「高雄市區及南高屏全區

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計畫書」，已將提升南高屏全區公共運輸使用率納為預期效益，惟缺乏具體量

圖 11 各市縣通勤月票方案規劃及實施情形 

 
註：1.資料時點：113 年 5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公路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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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標，難以衡量達成情形，另部分通勤月票方案預期效益衡量基期未臻一致，或未明定預期效

益之衡量基期，不利橫向比較各通勤月票方案之執行成效。為利政府政策發揮補助效益，達成既

定之政策目標，經函請交通部督促檢討改善。據復：（1）各市縣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績效目標係由

提案市縣依其交通特性自行訂定，再由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審視合理性，將俟提案市縣政府

提交成果報告書時，就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未達標改善作為檢討改進，以期達成整體政策目標；

（2）南高屏生活圈已就南高屏跨城際通勤月票方案之預期效益，訂定量化目標，另公路局亦律

定111年度為通勤月票方案預期效益（績效目標）之衡量基期，並請市縣政府修正計畫書。 

2. 通勤月票方案銷售數量已達初步目標，惟未考量城際通勤實際需求，滾動檢討優

惠實施範圍，配套措施未臻周全：據公路局統計，截至112年7月底止，約有75萬餘人次加值購買

通勤月票方案，銷售數量已達初步目標。經查通勤月票方案配套措施完備情形，核有：（1）基北

北桃1,200元30日定期票方案於112年7月1日正式實施，惟截至112年8月19日止，部分公路汽車

客運路線，因起迄站未均在基北北桃生活圈內，而未納入該方案之優惠實施範圍；另員林客運因

路線分屬中彰投苗、雲嘉嘉2個生活圈，而未能適用通勤月票方案優惠，恐影響民眾消費權益及

加值購買意願；（2）經分析通勤月票方案適用電子票證乘車之實體卡別，其中基北北桃生活圈僅

能使用悠遊卡，南高屏生活圈僅能使用一卡通；另臺鐵、臺中捷運及桃園機場捷運等交通場站，

因進出閘門程式未及完成系統修改或整合測試，乘客僅能由專門閘道刷卡通過，屢有媒體報導

旅客進出站大排長龍、人流回堵，影響通勤時間等情事。為增進服務量能及品質，提升通勤月票

方案推動成效，經函請交通部督促研謀改善。據復：（1）公路局已與地方政府共同盤點，視通勤

需求將區間路段納入通勤月票方案使用範圍，自112年10月起基北北桃及中彰投苗生活圈之通勤

月票方案，已增加37條公路汽車客運路線適用區間路段，以擴大服務族群；（2）相關交通場站將

視使用情形，增加專門閘道或擴大為全閘門通道。 

3. 通勤月票方案加值購買人數成長遲滯，私人運具使用習慣未見明顯改變，又部分

市縣政府未依規定期限提報結算資料，影響預算執行：據公路局統計，通勤月票方案推動實施迄

113年4月底止，累計加值購買人次達640萬餘人次，使用月票搭乘臺鐵等公共運具計4億6,959萬

餘人次，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達15.80％。經查通勤月票方案執行情形，核有：（1）113年4月份

民眾加值購買通勤月票方案計67萬餘人次，與甫推動實施時（112年7月）加值購買之75萬餘人次

相較，明顯下滑，且基北北桃、桃竹竹苗、中彰投苗、雲嘉嘉、南高屏、東部3縣等6個生活圈之

銷售狀況多呈現停滯情形（表21），月票使用族群固定，不利公共運輸運量成長；（2）截至113年

3月28日止，通勤月票方案除「基北北桃TPASS行政院通勤月票」已完成112年度優惠票價差額結

案核銷，宜蘭縣政府及基隆市政府於113年3月提報結算資料外，其餘市縣政府均未於規定期限

內提報結算資料，致補助計畫經費預算執行情形欠佳，截至113年3月底止，歲出累計分配數7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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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累計實現數13億8,487萬餘元，實現率僅19.78％。為利擴大加值購買客群，達成提升公共運

輸政策目標及預算執行成效，經函請交通部督促研謀改善。據復：（1）已責請公路局研議推動短

天期定期票方案，以照顧非通勤公共運輸需求，擴大TPASS使用客群及提升實施成效；（2）自113

年起公路局補助經費採逐季預撥方式，並於申請預撥下一季經費時辦理前一季或部分月份之核

銷轉正，俾提高預算執行率。 

（十六） 部分省道路段與邊坡位於活動斷層或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且

地震係邊坡不穩定之重要因素，惟尚未運用地震資料作為告警指標之參考依據，允

宜研謀妥處，以減少公路災害發生。 

公路局為健全災害防救體系，訂定「交通部公路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並運用風險及流域

管理概念，制定預警、警戒及行動等降雨觀測指標，24 小時監看重點監控路段及橋梁。據氣候

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網站資料，地震及豪雨係造成邊坡不穩定之因素，恐使坡體崩塌及滑落，

又中央氣象局（112 年 9 月 15 日改制為中央氣象署，下稱中央氣象署）為強化地震震度於救災

及應變作業之實用性，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將地震震度分為 10 個階級，以提升地震震度與災害

發生之關聯性。經運用地質雲加值應用平臺之活動斷層分布與省道路線進行圖層套疊比對，發

現部分省道路段位於車籠埔、車瓜林及米崙等 29 個活動斷層上（圖 12），另運用農業部 113 年

1 月 25 日公布之 65 處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與公路局所轄邊坡進行圖層套疊比對，發現 40 處省

道邊坡位於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 500 公尺範圍內。經查公路局委外辦理「111－112 年度（北區）

委託天氣預判、分析、防災研究及常時防災監控專業服務」之第二期工作報告指出，台 8線 96K

（碧綠溪明隧道入口）、台 9 線 46K+600（北宜路九段）、台 20 線臨 105 便道 14K+600（禮觀路

表 21 公共運輸通勤月票加值購買人次 
單位：千人次 

  生活圈 
 

年月 
合計 基北北桃 桃竹竹苗 中彰投苗 雲嘉嘉 南高屏 東部 3縣 

合計 6,405.86 5,122.09 134.98 258.39 5.35 823.92 61.11 

112.07 755.69 577.30 － 31.02 － 147.36 － 

112.08 588.47 491.55 － 27.47 － 66.10 3.33 

112.09 539.38 447.93 4.15 20.72 － 62.33 4.22 

112.10 711.85 575.10 17.12 28.19 － 83.12 8.30 

112.11 648.58 522.82 17.30 25.66 － 75.31 7.48 

112.12 634.65 510.13 17.29 25.84 0.12 74.89 6.37 

113.01 590.36 473.73 17.14 22.70 1.02 70.75 4.99 

113.02 619.53 488.81 19.15 25.35 1.35 77.22 7.62 

113.03 645.64 510.19 19.30 22.36 1.24 83.38 9.14 

113.04 671.66 524.49 23.49 29.03 1.60 83.42 9.61 
註：1.資料時點：113 年 6 月 18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公路局提供資料。 


